雅加達台灣學校網路使用管理規則
一.本館電腦網路係提供師生進行學術資訊查詢及相關課程教學使用。
二.本規則依校長指示配合資訊倫理及教育辦理。
三.本校師生於本校圖書館及電腦教室使用網路均應遵守本管理規則。
四.禁止於本校網路從事下列活動:
1.在校園網路架設任何未經本校許可之伺服機與工作站。
2.傳送違反著作權法或違反相關法律規章之資訊。
3.利用本館開立之帳號，散布不當言論或執行不端情事。
4.借予他人使用個人登入身分識別帳號及密碼。
5.盜用或冒用他人身分，申請登入識別帳號或網際網路位址。
6.以任何方式偷窺、竊取、更改、干擾、破壞他人資訊。
7.蓄意散布電腦病毒或其他未經授權資訊。
8.侵入未經授權使用電腦系統。
9.蓄意破壞或不當使用電腦主機、個人電腦、網路設備。
10.使用本館網路散布廣告信、販售違禁品、非法軟體或資料。
11.任何未經授權許可之商業行為。
12.散佈不實文字或毀謗他人名譽。
13.危害或干擾系統安全或網路通信安全。
14.網路上所可存取之任何資源，皆屬其擁有之個人或單位所有，非經正式開放或獲授權，禁止使用此等資源。
15.校園網路使用者，利用網路從事觸犯法律或違反規定之行為時，本館得不經使用者同意，配合提供相關單位相關資訊。
五.違犯本管理規則者，按情節輕重，依本校校規相關辦法議處。
六.本管理規則經校長核准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